
附件2：综合评审表
综合评审表
	序号
	评审项目
	评审标准
	证明材料
	分值

	一
	技术部分
	50

	1
	投标文件的响应程度评价
	投标人应如实逐条填写《技术要求偏离表》（后附），各项技术参数指标及要求全部满足的得36分，具体评分如下：
1.“△”标识项为重要指标参数，每满足一项得2分；全部满足得26分；
2.无标识项参数，全部满足得10分，一项不满足或负偏离则不得分。
（以投标文件《技术规格偏离表》为评分依据，投标供应商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并注明证明材料在投标文件中的具体位置。未提供有效证明材料或提供的证明资料显示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模糊不清无法判断，该项技术指标按负偏离处理。未进行逐条应答的此部分为0分。）
	填写技术响应表同时提供有关证明文件
	36

	2
	所投产品技术及质量证明
	所投车辆具备以下相关证明材料，每提供一项得3分，最高得9分：
1.所投车辆整车线束进行高温试验，125℃热收缩双壁管试验后，拉伸强度不小于25.3MPa；断裂伸长率不小于300%。符合T/SHDSGY 152-2023汽车线束技术规范或T/ZS 0319-2022新能源电动汽车线束等要求，提供车辆制造商具备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整车线束检测（检验）报告扫描件，未提供或提供不符合的不得分；
2.所投车辆原厂车漆涂层工艺及质量优越，车漆涂层耐热、耐酸、耐碱性强，提供车辆制造商具备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车漆涂层检测（检验）报告扫描件，且须符合GB/T 1735-2009国家标准或更高国家标准的，未提供或提供不符合的不得分；
3.所投车辆仪表台应该符合GB8410-2006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性能的技术要求，提供车辆制造商具备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仪表台阻燃检测（检验）报告扫描件，未提供或提供不符合的不得分；
	提供相关证书的复印件加盖公章
	9

	3
	响应文件编制质量
	1.响应文件有缺漏项或出现前后不一致但未导致实质性偏离的；
2.响应文件资料扫描不清晰的；
3.响应文件未按节点编排的。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种扣2分，最低0分。无上述情况本项得5分。
	提供完整投标文件
	5

	二
	商务部分
	20

	5
	认证体系
	所投产品制造商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GB/T 31950—2023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认证、5.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具备2项得1分，3项得2分，齐全的得满分6分。（以上需提供有效期内的认证证书复印件），同时提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CertECloud/index/index/page）证书查询截图加盖投标人公章）。须提供认证认可查询平台的有效截图及原件扫描件并加盖公章。
	提供相关资质的复印件加盖公章
	6

	6
	售后服务能力
	根据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制造商的售后服务能力保障情况进行横向评审：（满分6分）
1.通过《CTEAS售后服务体系完善程度认证评价规范》，售后服务体系相关认证达到七星级（含）以上得2分，七星级以下得1分，未提供不得分。
2. 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编写详细的售后服务方案，包括故障响应时间、响应方式、修复时间、技术人员配置、培训计划。
（1）方案的可行性好、详细具体、合理视为优，得3—4分；
（2）方案基本具备可行性、较为详细具体、较为合理视为良，得1—2分；
（3）方案可行一般、不够详细具体、不合理视为差，得0-1分；
（4）未提供方案不得分。
	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并加盖公章
	6

	7
	同类业绩
	自2022年1月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具有同类产品业绩的，每一个得1分，最高4分；（需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4

	8
	产品责任险保障
	投标人或所投车辆制造商已为所投产品购买“商业综合责任保险”，保单发生制：事故发生制，赔偿总限额＞2000万元的得4分，赔偿总限额500万—2000万元的得1分。（注：提供商业综合责任险保单的扫描件并加盖公章，未提供或提供不符合要求的，不予计分）
	提供保险文件关键页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4

	三
	价格部分
	30

	9
	报价

得分
	符合要求且最低的响应报价为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其他响应承包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 报价得分=（基准价/响应报价）×100×30计算。
	提供响应报价，并加盖公章
	30

	合计
	100分

	拟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原则推荐评审综合得分最高的单位）
	


备注：1.各项评审打分按照四舍五入，小数点后保留2位进行计算；

          2.若出现拟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票数相同的情况，以未推荐上述单位的评审专家对并列第一的候选供应商既定打分排序作为最终选定依据。

技术要求偏离表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偏差值
	证明材料

	
	额定乘员（包括司机）
	11人
	
	/

	
	外形尺寸（长*宽*高）
	4230*1510*2070mm（该尺寸宽度未含后视镜，允许偏差±20mm）
	
	投标人须在投标时提供参数满足承诺函，接受中标后的车辆核验，如有虚假承担一切后果

	
	轴距
	1910mm（允许偏差±20mm）
	
	投标时须提供车辆制造商具备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车辆型式试验报告扫描件，如为改装车请提供改装车前的试验报告扫描件

	
	△前/后轮距
	1215/1230mm（允许偏差±20mm）
	
	

	
	△最小离地间隙（满载）
	≥145mm
	
	

	
	最大行驶速度
	≤30km/h
	
	

	
	制动距离
	≤5m（制动初速度20km/h）
	
	

	
	△最小转弯半径
	≤5m
	
	

	
	△坐垫至前靠背距离
	≥250mm
	
	

	
	座椅宽度
	≥400mm
	
	

	
	最大爬坡度
	≥15%
	
	

	
	续驶里程
	≥80km
	
	/

	
	一次充电时间
	7—10H
	
	/

	
	车身
	增强微型汽车底盘，优化防锈烤漆处理，铝型材及高强度钣金冲压覆盖车身。
	
	/

	
	△车架
	优质方钢焊接骨架，车架坚固耐用，进行pH值在6.5以上的盐雾腐蚀试验，表面无腐蚀情况；焊缝外观无咬边、裂纹、焊瘤，且符合GB/T 3323.1-2019。
	
	投标时提供车辆制造商具备带有CNAS或CMA标识的符合标准的车架底盘检测（检验）报告原件扫描件

	
	△车漆附着力
	车身采用汽车专用油漆，电脑调漆，专业喷涂设备，且采用原厂车原装车漆涂层处理，禁止使用翻新车身外观。并且其附着力等级为2级或其以上。
	
	投标时提供车辆制造商具备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车漆涂层检测（检验）报告原件扫描件

	
	△顶棚
	采用双面光滑玻璃钢板顶棚，铝合金框架及支架符合GB/T 232-2024弯曲试验标准，氧化膜厚度平均膜厚≥20μm，且附着力不低于2级。
	
	投标时提供车辆制造商具备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铝合金框架及支架检测（检验）报告原件扫描件

	
	△仪表台
	注塑仪表台，不少于10寸数字液晶大屏仪表，组合开关、电量指示仪、转向指示、倒车蜂鸣。
	
	投标时提供所投车辆制造商具备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注塑件检测（检验）报告扫描件，且拉伸强度≥40MPa，平均冲击强度≥70MPa

	
	地板
	铝合金防滑地板。
	
	/

	
	座椅
	3排向前1排向后软皮座椅+不锈钢扶手，坐垫及靠背均应符合JT/T 1095-2022内饰材料阻燃特性标准，耐顶破强度≥1.0MPa。
	
	投标时提供车辆制造商具备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皮革座椅及靠背检测（检验）报告原件扫描件

	
	前挡风玻璃
	汽车专用夹胶玻璃配雨刮器，两侧转角处双A柱+弧面钢化玻璃向后包围的设计。
	
	/

	
	灯光
	前大灯、前小灯、转向灯、刹车灯；电喇叭。
	
	/

	
	电机系统
	7.5kW交流电机。
	
	/

	
	△电池系统
	配置≥12只*6V200AH免维护电池，车辆有动力电池智能损耗检测警报系统功能。
	
	投标时提供车辆制造商具备动力电池智能损耗检测警报系统相关的第三方（国家相关部门/检测机构）证明文件的扫描件

	
	电控系统
	72V优质控制器，具备速度控制系统以及安全运行系统。
	
	投标时提供车辆制造商具备速度控制系统以及安全运行系统相关的第三方（国家相关部门/检测机构）证明文件的扫描件

	
	△充电系统
	采用全自动智能化充电器。具有过充保护功能和过载保护功能，保护电池，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投标时提供车辆制造商具备电源过充过载保护相关的第三方（国家相关部门/检测机构）证明文件的扫描件

	
	△制动系统
	四轮毂刹液压制动+真空助力和独立的驻车制动；须符合软管外表面不允许有气泡、气孔、露布、离层、不允许有尺寸大于0.5mm的杂质和深度大于0.5mm的包布印痕。10m长以上的软管允许有不大于0.8mm的杂质及包布印痕的要求；且应无龟裂和裂纹现象，符合GB 16897-2022强制性国家标准。
	
	投标时提供车辆制造商具备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制动软管及其接头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检验）报告原件扫描件

	
	△悬挂系统
	前麦弗逊独立悬架，螺旋弹簧减震，后钢板减震弹簧+筒式液压减震器。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GB/T 2423.56-2023振动试验，GB/T 228.1-2021室温试验屈服强度≥235MPa。
	
	投标时提供车辆制造商具备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任意一个核心部件（减震器、减振螺旋弹簧或横向稳定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检验）报告原件扫描件。

	
	△转向系统
	采用齿轮齿条式转向器，带电子转向助力，转向可靠且操作轻便，其部件试验120h后，试样表面不应出现变色、起泡和侵蚀等现象，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GB/T 10125-2021盐雾试验。 
	
	投标时提供车辆制造商具备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任意一个核心部件（转向齿轮箱、转向球头及拉杆或拉杆防尘套）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检验）报告扫描件。

	
	轮胎
	采用不少于165/70 R13规格的真空子午轮胎。
	
	/


3

